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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37/ XXXXX—XXXX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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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技术在勘察、设计、施工、运行维护、监控量测等方面的要求，

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交通、市政等建设项目的基坑降水回灌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848—2017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50027—2024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标准

GB 50068—2018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268—200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96—2014 管井技术规范

GB 50497—2019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JGJ 111—2016 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JGJ 476—2019 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

DB37/T 5059—2025 工程建设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 integrated dewatering and recharge for foundation pit

将基坑抽取的地下水同步回灌到地下含水层的成套技术。

注：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通常包括降水系统、回灌系统、综合处理系统。

3.2

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评价 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dewatering and recharge for foundation

pit

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及周边环境等条件，分析基坑降水回灌对地下水资源、周边建（构）筑物

的影响，明确基坑工程降水回灌的适宜性等级，提出地下水抽灌平衡控制策略。

3.3

降水系统 dewatering system

按一定间距分布的、通过抽排地下水控制基坑内水位的降水井及其配套设施。

［来源：JGJ 111—2016，2.1.2，有修改］

3.4

回灌系统 rechar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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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定间距分布的、将基坑抽排水引流回地下含水层的回灌井及其配套设施。

［来源：DB37/T 5059—2025，7.3.1，有修改］

3.5

综合处理系统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system

在降水系统与回灌系统之间设置的一系列用于过滤净化回灌水、调整回灌压力、控制回灌流量并对

故障进行预警提示的装置。

3.6

同层回灌 recharge of the aquifer same as dewatering

抽取的地下水经设备处理后回灌至同一含水层的回灌方式。

［来源：DB37/T 5059—2025，7.1.4，有修改］

3.7

异层回灌 recharge of the aquifer different from dewatering

抽取的地下水经设备处理后回灌至不同含水层的回灌方式。

［来源：DB37/T 5059—2025，7.1.4，有修改］

3.8

重力回灌 gravity recharge

通过回灌水自身重力回灌至地下含水层的技术方法。

［来源：JGJ 111—2016，7.1.3，有修改］

3.9

压力回灌 pressure recharge

对回灌水加压后回灌至地下含水层的技术方法。

［来源：JGJ 111—2016，7.1.3，有修改］

3.10

资源性地下水回灌 recharge for increasing the groundwater resources

为保护地下水资源、避免水资源浪费，以回补地下含水层含水量为主要目的，同时兼顾周边环境影

响的地下水回灌工程。

［来源：T/UCST 009—2020，2.1.2，有修改］

3.11

防沉降地下水回灌 recharge for preventing uneven settlement

为减小基坑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变形影响，以稳定建（构）筑物周边地下水位、控制沉降变形为主要

目的，同时兼顾保护地下水资源的地下水回灌工程。

［来源：T/UCST 009—2020，2.1.3，有修改］

3.12

回扬 return pump

为消除或降低气泡、细颗粒等对回灌井回灌能力的影响而在回灌井中采取的定期抽排水措施。

［来源：T/UCST 009—2020，2.1.8，有修改］

4 总体要求

4.1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应包含以下工作：

a)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勘察；

b) 专项设计，基于现场验证试验结果，优化完善设计方案；

c) 施工、调试验收；

d) 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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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监控量测。

4.2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满足下列要求：

a) 回灌方式宜采取原位回灌；

b) 基坑抽取的地下水宜全部回灌，当不能全部回灌时，应控制地下水位保持在降水前常年水位的

自然变幅范围；

c) 回灌用水水质不低于回灌含水层中的地下水水质，异层回灌时不低于GB/T 14848—2017中Ⅲ类

标准；

d) 满足基坑抗渗流稳定性和坑底抗突涌稳定性要求；

e) 保证基坑周边建筑物、道路及地下设施等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4.3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现场验证试验包括基坑抽水试验、回灌试验。

4.4 按照JGJ 111—2016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基坑抗渗流稳定性和坑底抗突涌稳定性验算。

5 勘察

5.1 勘察应包含以下工作：

a) 查明降水回灌场地的含水层及隔水层埋藏条件；

b) 查明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c) 分析含水层间、地下水与地表水间的水力联系；

d) 查明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及水质等级；

e) 提出地下水控制相关建议。

5.2 在抽水试验基础上进行回灌试验，获得单井的回灌压力、回灌量、回灌影响范围等回灌相关设计

参数，并对回灌设计和施工提出建议。

5.3 按照DB37/T 5059—2025第3章中规定的地下水控制工程等级为一级时，宜采取群井抽水试验，获

取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影响半径等水文地质参数，取得在相互干扰条件下群井的总涌水量和井群降落漏

斗中心水位降深，并对周边环境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价。

5.4 存在断裂、岩溶、采空区等复杂地质条件场地，应查明复杂地质构造的区域水力联系，区域地下

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不良地质发育程度等情况。

5.5 滨海沉积区应查明咸水与淡水的分界面及其交替变化情况。

5.6 按照JGJ 111—2016第4章规定的勘察方法开展基坑降水回灌勘察工作。

6 设计

6.1 通则

6.1.1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设计前应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a) 掌握场区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围护结构设计、周围环境资料、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

标准等；

b) 开展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评价，明确工程场地降水回灌的适宜性等级；

c) 当进行防沉降回灌时，受保护建（构）筑物结构形式与基础类型及沉降控制要求；

d) 当进行资源性回灌时，根据场地条件及地质条件确定回灌目的层和回灌场地位置。

6.1.2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设计应包含适宜性评价、降水系统设计、回灌系统设计、综合处理系统设

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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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按照DB37/T 5059—2025第3章中规定的地下水控制工程等级为一级或二级的基坑降水回灌工程，

宜按照附录B.2进行数值模拟，对比分析不同降水回灌方案的效果和影响，确定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设

计方案。

6.2 适宜性评价

6.2.1 依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及周边环境调查报告等资料，宜选取回灌水质、建（构）筑物距离基

坑远近、风险损失等级、含水层透水性、基坑降水量与含水层可储水量之比等指标评价基坑降水回灌适

宜性等级。

6.2.2 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等级的划分应遵循保护水质及周边建（构）筑物、地质适宜、易于管理、

方便实施的原则。根据回灌水质等级、地下水回灌地质条件适宜性等级、周边建（构）筑物保护等级，

宜将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划分为3个等级：Ⅰ级为非常适宜，Ⅱ级为较适宜，Ⅲ级为不适宜。

6.2.3 根据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等级确定回灌方式，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回灌方式

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等级 适宜性 回灌方式

Ⅰ级 非常适宜 宜采用管井、渗坑，常水头回灌为主。

Ⅱ级 较适宜
宜采用管井，压力回灌为主，必要时可适当增大回灌井径、加深井深、增

加回灌井数量，提高回灌效果。

Ⅲ级 不适宜
应严格采取地下水控制措施，符合 JGJ 111—2016和 DB37/T 5059—2025

有关规定，并减小基坑降水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6.2.4 按照附录A计算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评价等级，其中地下水回灌地质条件适宜性等级由含水层透

水性和回灌补源必要性指标确定，周边建（构）筑物保护等级由风险损失和保护建（构）筑物必要性指

标确定。

6.3 降水系统

6.3.1 降水井结构应根据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综合确定，滤管段应布置在降水目标含水层，避免多层

含水层混层干扰，并开展降水试验，根据试验结果优化降水井结构及布置。

6.3.2 同层回灌时回灌区与降水区直线距离宜大于回灌影响半径与降水影响半径之和，当不满足时，

宜增加应急降水井或采取其他措施减弱回灌对降水的干扰。

6.3.3 按照 DB37/T 5059—2025 附录 C 计算降水影响半径，按照 DB37/T 5059—2025 第 7.2.4 条计算

回灌影响半径，按照现场试验或数值模拟计算群井影响半径，有地方经验的可参照经验参数修正。按照

附录 B 的方法计算基坑涌水量。

6.3.4 按照 GB/T 50027—2024 第 7 章的规定进行抽水试验，试验记录内容至少包括：每口井的出水量、

抽水井内稳定水位埋深、水位观测井的水位变化状况等，停抽后测量抽水井内恢复水位及水位观测井的

恢复水位。

6.4 回灌系统

6.4.1 回灌方法应根据场地条件、场地地质条件、回灌目的等因素确定。

a) 防沉降回灌宜采用定水头同层回灌，每口回灌井单独控制；

b) 资源性回灌时，渗透系数大于等于 1m/d 的地层宜采用大口井或管井重力回灌方法同层回灌；

渗透系数小于 1m/d 地层宜采用压力回灌方法同层回灌。

6.4.2 根据回灌保护区域范围、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回灌影响半径，结合场地条件宜单排布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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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管井，应将回灌井布设在基坑沿地下水下游区域；同层回灌时应根据基坑降水影响半径确定回灌井布

置并预留备用井，数量不宜少于回灌井总数的 10%。

6.4.3 管井回灌井间距应根据基坑位置、降水量、回灌量及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并结合工程场地

及周边建（构）筑物情况综合确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管井回灌井宜等间距布设；

b) 回灌井间距不宜大于20m，对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等级为Ⅱ级的场地，宜适当减小回灌井间距

并增加回灌井数量；

c) 大口径回灌井可根据场地条件来布置，间距不宜小于15m。

6.4.4 防沉降回灌井应布设在基坑工程与需控制沉降的建（构）筑物之间，回灌井布设范围应大于建

（构）筑物与基坑工程相邻侧的边长，回灌井间距宜满足需保护区域水位控制要求。

6.4.5 回灌井结构参数应根据场地水文地质条件、成井工艺、回灌方式确定，并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回灌井结构参数

井结构

参数
通用要求

特殊要求

同层回灌 异层回灌

井深

应根据回灌目标含水层埋深、回灌水量、

地下水位控制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

应根据回灌目标含水层厚度来

确定，宜为该含水层的完整井深

度。

异层回灌时，应根据场地水

文地质条件、回灌量、回灌

井施工难度、以及工程造价

等综合因素来确定。

成孔直径
宜大于或等于降水井的井径，且不宜小于

600mm。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综合场地占用、回灌量、回灌过程管理

等因素，优先使用大口井。

井壁管

宜选用无缝钢管，回灌时间较短的可采用

水泥砂管。滤水管、沉淀管直径不宜低于

273mm。

/

滤水管

回灌井滤水管应结合含水层类型及厚度

确定，潜水含水层中滤水管宜比常年地下

水位高 0.5m，承压含水层中滤水管宜与承

压含水层厚度一致。

滤水管孔隙率应大于降水井的孔隙率同时不小于 15%，可选用

缠丝式、桥式或圆孔式等形式。

沉淀管
应大于抽水管的沉淀管长度，长度 1m～

2m。

大口井沉淀（管）池段长（深）度应满足抽水疏干回灌井的下

泵深度，以便对回灌井随时清理。

填砾层
应与场地水文地质条件相匹配，滤料层高

度大于滤水管长度。

宜取抽水井滤料规格的上限。

6.4.6 当含水层厚度较大时，回灌井滤水管长度按公式（1）计算确定。

� = ��
�∙�∙��∙�0

…………………………………………（1）

式中：

� ——回灌井滤水管长度，单位为米（m）；

�� ——单井回灌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
3
/d）；

� ——滤水管的外径，单位为米（m）；

�� ——滤水管的有效孔隙率，可按滤水管出水表面孔隙率的 50%计算；

�0 ——滤水管出水流速，单位为米每天（m/d），可由经验公式�0 = �/15 求得，�为土的渗透

系数，单位为米每天（m/d）。

6.4.7 压力回灌井结构应与图 1 相符合，图 1 包含分图 a）、b），压力回灌井应设置封闭系统，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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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回灌进水阀门、放气阀门、回灌出水阀门、水量计量表、回灌井压力表、潜水泵电缆线孔、回扬出

水管路系统预留接口等装置。回灌井封闭后应检查效果，当达不到要求时，应重新进行封闭。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

12 11 14
5

16

a)压力回灌井井结构示意图 b)压力回灌井井帽系统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注浆或素混凝土； 8——潜水泵电缆线；

2——黏土球； 9——压力表；

3——填砾； 10——放气阀门；

4——滤水管； 11——管路阀门；

5——井壁管； 12——水量计量表；

6——地层； 13——回扬出水管路；

7——法兰盘； 14——回灌进水管路。

图 1 压力回灌井示意图

6.4.8 单井回灌量宜通过理论公式计算，有地方经验的可按经验数据修正计算结果；群井回灌量宜通

过数值模拟计算；单井及群井最终回灌量经现场试验验证后确定。具体理论公式如下：

a) 重力回灌条件下，潜水含水层单井最大回灌量按公式（2）计算，承压含水层单井最大回灌量

按公式（3）计算：

��� = 1.366� ℎ�
2 −�0

2

lg� ��
………………………………………（2）

��� = 2.732�� ℎ�−�0
lg� ��

……………………………………（3）

式中：

��� ——重力回灌单井回灌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

ℎ� ——回灌后井内水位至含水层底板高度，单位为米（m）；

H0 ——回灌前井内含水层静止水位至含水层底板高度，单位为米（m）；

�� ——回灌井半径，单位为米（m）；

� ——承压含水层厚度，单位为米（m）；

K ——含水层渗透系数，单位为米每天（m/d）；

� ——回灌影响半径，单位为米（m）。

b) 压力回灌条件下，单井最大回灌量根据回灌井单位回灌量按公式（4）计算，当无单位回灌量

时根据降水井单位涌水量按公式（5）计算：

�� = �ℎ ���� − ℎ0 ……………………………………（4）
�� = ��� ���� − ℎ0 ……………………………………（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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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回灌单井设计最大可回灌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

�ℎ ——单位回灌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
3
/d），回灌井内水位抬升 1m 时回灌流量值；

����——设计最大回灌压力水头，为回灌井内水位高于地面的距离，单位为米（m），计算公式见

公式（7）；

ℎ0 ——无回灌条件下基坑降水稳定后地下水水位埋深值，单位为米（m）；

�� ——单位涌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
3
/d）；

� ——回灌阻力系数比，与渗透系数正相关，取值范围 0.3～0.5。

6.4.9 压力回灌时，单井最大回灌压力按公式（6）、公式（7）计算并结合现场试验确定，有地方经

验的可参照经验参数修正：

P = ρg����…………………………………………（6）

���� = �0��
����

− 1 ∙ ℎ…………………………………（7）

式中：

P ——设计最大回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不宜大于 0.2MPa；

ρ ——水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一般取 1000kg/m

3
；

g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牛顿每千克（N/kg），一般取 10N/kg；

�0 ——静止土压力系数；

�� ——黏土球分隔层底部至地面间各分隔层的加权平均重度，单位为千牛每立方米（kN/m
3
）；

�� ——回灌设计安全系数，取值范围 1.0～1.2；

�� ——水的重度，单位为千牛每立方米（kN/m
3
），一般取 10kN/m

3
；

ℎ ——黏土球分隔层底至地面间分隔层的厚度，单位为米（m）。

6.4.10 回灌井数量按公式（8）修正并结合现场试验确定，同时防沉降回灌井数量还应结合水位控制

范围、水位抬升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

� = ���…………………………………………（8）
式中：

� ——设计回灌井数量；

� ——回灌井理论计算数量，�等于需回灌水总量与单井回灌量比值；

�� ——回灌井调增系数，根据当地经验确定，一般不小于 1.3。

6.4.11 按照附录 C 进行回灌试验，根据试验结果优化回灌系统。

6.4.12 按照 JGJ 111—2016 附录 E规定的计算方法预测回灌后地下水位。

6.5 综合处理系统

6.5.1 综合处理系统宜包括水质处理装置、压力控制装置、回灌分流装置、自动监测装置、智能电控

装置，根据地方政策及工程项目要求可灵活调整系统装置。

6.5.2 回灌水经水质处理装置处理后，水质应满足 GB/T 14848—2017 中的Ⅲ类水水质标准，且不低于

目的含水层水质标准。

6.5.3 增压水泵选型由基坑涌水量、回灌压力及回灌量等技术要求确定。

6.5.4 回灌分流装置根据回灌井水位、水量、水压监测数据动态调整分流器流量，并将回灌水分流到

回灌井内。

6.5.5 自动监测装置实现对工程监测数据、设备运行状态数据的监测、收集和传输。工程监测数据包

括回灌井水位、回灌量、回灌压力等数据，设备运行状态数据包括机电设备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

6.5.6 智能电控装置实现智能分析处理工程监测数据和设备运行状态数据。

6.5.7 按照附录 C 进行回灌试验，检验水质处理装置、压力控制装置、回灌分流装置、自动监测装置

和智能电控装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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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按照 GB/T 14848—2017 附录 B 中的规定进行水质检测。

6.5.9 输水主管道容量应大于各支管流量之和，输水管道的流量按公式（9）、公式（10）计算：

�� = ��……………………………………………（9）

� = 1
�

�
�

2
3�

1
2…………………………………………（10）

式中：

�� ——通过某一断面的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 ——过水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压力回灌管道按满流计算，重力回灌管道按非满流

计算。充满度指水流在管渠中的充满程度，管道以水深与管径之比值表示，渠道以水深

与渠高之比值表示，可按表 3 的规定取值；

� ——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 ——湿周，单位为米（m）；

� ——水力坡度；

� ——粗糙系数。

表 3 最大设计充满度

管径或渠高

（mm）
最大设计充满度

200~300 0.55

350~450 0.65

500~900 0.70

1000 0.75

7 施工

7.1 通则

7.1.1 降水井、回灌井应结合地层确定成孔工艺，钻孔深度宜大于设计井深。

7.1.2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宜采用信息化施工，高效组织降水、回灌施工及运行。

7.2 降水系统

7.2.1 相同地层特征和相同结构的降水井最小单井出水量宜不小于最大单井出水量的 70%，未满足要

求的应分析原因并采取补救措施。

7.2.2 降水井水泵选型宜根据单井涌水量、扬程等技术要求确定。

7.2.3 降水井成井后应设置封闭防护装置，无法设置封闭防护装置时应做好防护措施。

7.2.4 降水井成井质量及洗井质量符合 GB 50296—2014 第 7 章和第 8 章的规定，并做好现场记录。

7.3 回灌系统

7.3.1 无砂混凝土管回灌井止水段宜充填黏土球至井口，无压回灌时钢管井止水段宜充填黏土球至井

口，压力回灌时钢管井止水段宜采用黏土球与注浆组合充填或素混凝土充填的方式。

7.3.2 黏土球止水段长度宜结合地层及回灌压力确定，止水段以上应注浆封堵至井口，形成注浆封填

段，井壁上宜预埋注浆管，注浆施工宜在黏土球完全发挥作用，止水段彻底稳定后进行。

7.3.3 当止水层采用注浆封填时，注浆施工宜在回灌井成井施工结束 7d 后进行。

7.3.4 采用降水井相同结构的回灌井回灌量应不小于抽水量的 30%，对相同结构回灌井的最小单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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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量应不小于最大单井回灌量的 70%，未满足要求的应分析原因并采取补救措施。

7.3.5 回灌井内回扬水泵的配置应和单井抽水量相匹配，且扬程应不小于井深。当单井出水量小于

50m
3
/h 时，回扬潜水泵流量宜大于 80%单井出水量；当单井出水量大于 50m

3
/h 时，回扬潜水泵流量宜大

于 50%单井出水量。

7.3.6 回灌井成井后宜结合回灌方式设置封闭防护装置。

7.3.7 回灌井成井质量及洗井质量符合 GB 50296—2014 第 7 章和第 8 章的规定，并做好现场记录。

7.4 综合处理系统

7.4.1 集水沉淀箱在施工现场宜设置在可移动平板或平台上，便于移动处理。

7.4.2 净化过滤装置宜结合项目实际优化初级过滤装置、深层净化装置组成，提高装置适用性、经济

性，并确保处理后水质满足 6.5.2 相关要求。

7.4.3 压力回灌时宜根据监测数据，通过 PLC 控制器进行定流量或定压力回灌。压力回灌试验时，初

始回灌压力宜为 0.02MPa，加压梯度间隔宜为 0.01MPa，加压时间间隔宜为 12h，最大压力不应大于设

计值，并及时观测回灌压力、流量、水位及回灌井四周地面的变化。

7.4.4 在不影响交通、城市管理要求或其他工程施工的情况下，输水管道宜布设在地面，冬季施工及

运行应采取相应防冻措施；特殊路段采用埋地式时，应做好回填保护。

7.4.5 管道宜自下游开始分节安装，管道承口宜朝向施工前进的方向。管节下入沟槽时，不得与槽下

管道相互碰撞，不得抛、摔、拖管，防止损伤管节。

7.4.6 管道应内外防腐，管道接口部位宜采取防止变形措施。管道连通后宜进行闭水试验，试验压力

不宜小于 0.2MPa。

7.4.7 集水沉淀箱和管道按照 GB 50268—2008 第 9 章中的规定进行严密性试验，净化过滤装置按照

GB/T 14848—2017 附录 B 中的规定进行水质检测试验，压力回灌按照 GB 50235—2008 第 9.2 条中的规

定进行压力管道水压试验。

7.5 调试与验收

7.5.1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施工完成后，应先进行调试，编制调试方案。调试内容至少包括：测

验水泵、变频增压泵等重点设备性能，验证输水管道规格和流量匹配性，评估水质处理装置处理能力，

检测各装置设备运行状态，测试抽灌一体化过程的协同性。

7.5.2 调试期间按附录 D记录各装置（含备用）运行状态、降水井出水量、水位观测井水位、受保护

建(构)筑物区域观测井水位、回灌井回灌量、回灌压力及其他异常情况。调试结束后编制报告，按设计

文件中的要求进行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验收。

8 运行与维护

8.1 通则

8.1.1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运行控制应遵循下列原则：

a) 基坑内地下水位降深满足设计降深要求；

b) 基坑周边地下水位降深及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不超过控制值；

c) 受保护建（构）筑物区域的回灌后地下水位不超过降水前常年水位的自然变幅范围。

8.1.2 井点、管路、系统设备等宜设置安全保护标识。

8.1.3 运行与维护专项方案中明确运行控制、维护、终止内容，制定巡检计划，定期巡视井点、管路

及系统设备；并明确应急预案，列举备用物资名称及数量，明确专人定期检查、维修、保养、登记，确

保备用物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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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运行控制

8.2.1 降水运行控制宜采用变频抽水设备或回流装置控制降水井的出水量及水位降深。

8.2.2 回灌运行控制宜设置回灌量调节装置控制回灌井的回灌量，回灌量应根据施工工况确定的目标

含水层地下水位控制要求而调整，回灌区的水位不宜超过自然地下水位。

8.2.3 水位、水质、抽水井流量、回灌井流量、回灌水压监测宜采用实时监测系统，并用人工监测数

据校核。

8.2.4 根据附录 D，施工单位填制基坑开挖、结构回筑等各工况下设计降深、坑外降深控制标准、设

计回灌量等数值，并根据附录 E规定的频次记录运行控制期间水位、水量、水质、水压等数据。

8.3 运行维护

8.3.1 降水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降水期间对抽水设备和运行状况进行维护检查，每天检查不少于 2 次，定期检查排水管、沟，

以及开挖工作面，防止渗漏，监测出现异常应及时反馈并查明原因，当发现涌水、涌砂现象，

立即查明原因，组织处理；

b) 根据工程开挖深度和施工进度，按计划分期、分批开启降水井，对抽排水量和地下水位进行动

态控制。更换水泵时，测量井深，保证降水连续。

8.3.2 回灌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回灌期间对回灌设备和运行状况进行维护检查，每天检查不少于 2 次；

b) 根据设计要求对水位、回灌量、回灌压力、周边环境等进行监测，发现异常及时反馈并查明原

因；

c) 回灌过程中保持回灌流量、回灌压力的稳定，回灌水水质符合要求，并根据施工工况确定的地

下水水位控制要求进行调整；

d) 压力回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灌前排出管路和泵管内的空气，回灌量和压力由小到大逐步调节；

2） 当回灌量低于设计回灌量 50%时，或定流量回灌压力增量超过 20%时，并及时进行回扬。

e) 重力回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抽水井和回灌井之间宜采用封闭管路，以避免过多的空气进入回灌井造成气堵；

2） 及时观测回灌井水位，保持回灌井内水位在一定高度，避免回灌井水位溢出，当因回灌

能力降低而导致井内水位升高至设计动水位后，应进行回扬处理。

8.3.3 回扬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回扬引起的沉降，可采用开启备用回灌井或间隔回扬等方式。单次回扬

时间宜控制在 10min～30min，相邻两次回扬间隔时间不宜小于 20min，直到抽出的地下水清澈时，方可

停止回扬。

8.3.4 当水质处理器水处理能力降低超过 20%时，应采用反冲洗法对水质处理器进行维护，当反冲洗

法无效果时，应更换水处理介质。

8.3.5 按照附录 D，施工单位记录每日巡检井点、管路、水质处理设备、回灌井回扬等维护情况，及

时清理仪表泥沙，定期清理水质处理设备，检查回灌井密封及压力状况。

8.4 运行终止

8.4.1 满足施工及抗浮要求时宜停止降水回灌工程。

8.4.2 抽水井、降压井、回灌井及观测井应在停止使用后按要求进行封井；封井宜采用素混凝土封填、

压密注浆封填等方法封闭。

8.4.3 按照 JGJ 476—2019 第 6 章中的规定进行抗浮计算，封井按隐蔽工程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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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控量测

9.1 通则

9.1.1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施工监测项目应包括地下水的水位、水质，降水井的抽水量、含砂量，回

灌井的水量、水压、水质和周边地表及邻近建（构）筑物变形等。

9.1.2 降水井、回灌井施工、运行、维护阶段宜对降水回灌设备、周边环境及监测设施进行现场巡视

检查。

9.1.3 监测方案包括监测依据、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监测频次、预警标准及监测成果报送等内容，

宜按照附录 E明确各监测项目监测频率。

9.1.4 施工单位宜按照附录 F做好巡查记录，并以拍照或摄像方式对巡查情况留档记录，发现异常应

及时上报。

9.2 地下水监测

9.2.1 观测井间距宜根据降水影响半径、回灌影响半径及重点保护对象位置等确定，宜为 20m～50m。

a) 资源性回灌，观测井宜布置在回灌井（群）周边；

b) 防沉降回灌，观测井宜布置在回灌井点与被保护对象之间；

c) 观测井深度、过滤器位置宜分别与降水井、回灌井保持一致；

d) 观测井深度宜进入最大井深水位以下 3m，井径宜为 100mm～275mm，沉砂管宜设置约 500mm～

600mm。

9.2.2 对回灌涉及的地下水水质定期进行检测，不同含水层的应分层取水样，各层水样不少于 2 件。

a) 地下水出现明显的水质变化如浑浊、异味等及时停止回灌，进行水质检测并查明水质变化原因；

b) 水源地区域宜加密监测频率，监测范围及水质要求应符合水源地相关规定的要求。

9.2.3 地下水位监测过程中出现水位较大波动时，应及时加密监测频率。

9.2.4 降水井抽出地下水的含砂量应在降水井出水口或汇水口处取水；回灌水的含砂量测定应在沉淀

池出口处取水。

9.2.5 按照 GB/T14848—2017 附录 B 中的规定进行回灌水质检测，按照 JGJ 111—2016 中第 5 章的规

定进行回灌水含砂量测定。

9.2.6 监测方案提供观测井结构及平面布置图，监测报告记录每口井的抽水量、抽水井内稳定水位埋

深、水位观测井的水位、每口井的回灌量、回灌井内稳定水位埋深、回灌压力。

9.3 变形监测

9.3.1 周边地表及邻近建（构）筑物变形的基准点应设置在基坑降水回灌工程影响范围之外，每个测

区不少于 3个。

9.3.2 地面沉降监测点的布置宜从沉降中心向外布设，点间距由密到疏；当需要评价各士层的沉降变

化时，宜在地面沉降影响范围内进行土体分层沉降监测。

9.3.3 按照 GB 50497—2019 第 5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地表及邻近建（构）筑物变形监测。基准点设置符

合 GB 50497—2019 第 4 章的规定。

9.4 监测预警

9.4.1 根据地质条件、建（构）筑物、设计要求确定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各监测项目预警值。

9.4.2 监测数据达到监测预警值时，应立即预警，通知有关各方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9.4.3 监测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进行预警：

a) 基坑出现流砂、管涌、隆起、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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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坑周边建（构）筑物的结构部分出现危害结构的变形裂缝基坑周边地面出现较严重的突发裂

缝或地下空洞、地面下陷或隆起；

c) 基坑周边管线变形突然明显增长或出现裂缝、泄漏等；

d) 根据工程经验判断降水系统、回灌系统出现其它异常。

9.4.4 各监测项目预警值符合 GB50497—2019 第 8 章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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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评价方法

A.1 回灌水质等级

回灌水质等级按照表 A.1～表 A.4 确定。根据表 A.1～表 A.3 进行单项指标评价计算，最终评分值

按照公式（A.1）、公式（A.2）计算，根据表 A.4 确定回灌水质等级。




2 2

max

2

F F
F ……………………………………(A.1)



 
1

1 n

i
i

F F
n

………………………………………(A.2)

式中：

F ——为各单项指标评分值 Fi的平均值；

Fmax ——为各单项指标评价分值 Fi中的最大值；

n ——项数；

F ——最终评分值。

表 A.1 地下水质量分类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水质

特点

地下水化学

组分含量低,
适用于各种

用途

地下水化学

组分含量较

低,适用于各

种用途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

量中等,主要适用

于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及工农业用

水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以农业

和工业用水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

平的人体健康风险为依据,适用于

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适当处理后

可作生活饮用水。

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

高,不宜作为生活饮用

水水源,其他用水可根

据使用目的选用。

表 A.2 地下水质量指标及限值

序号 标准值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 色(度) ≤5 ≤5 ≤15 ≤25 >25

2 嗅和味 无 无 无 无 有

3 浑浊度(度) ≤3 ≤3 ≤3 ≤10 >10

4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有

5 pH 6.5～8.5
5.5～6.5，

8.5～9
<5.5，>9

6
总硬度(以 CaCO3

计)(mg/L)
≤150 ≤300 ≤450 ≤650 >650

7 溶解性总固体(mg/L) ≤300 ≤500 ≤1000 ≤2000 >2000

8 硫酸盐(mg/L) ≤50 ≤150 ≤250 ≤350 >350

9 氯化物(mg/L) ≤50 ≤150 ≤250 ≤350 >350

10 铁(Fe)(mg/L) ≤0.1 ≤0.2 ≤0.3 ≤2.0 >2.0

11 锰(Mn)(mg/L) ≤0.05 ≤0.05 ≤0.1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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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地下水质量指标及限值（续）

序号 标准值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12 铜(Cu)(mg/L) ≤0.01 ≤0.05 ≤1.0 ≤1.5 >1.5

13 锌(Zn)(mg/L) ≤0.05 ≤0.5 ≤1.0 ≤5.0 >5.0

14 铝(Al)(mg/L) ≤0.01 ≤0.05 ≤0.2 ≤0.5 >0.5

15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

计)(mg/L)
≤0.001 ≤0.001 ≤0.002 ≤0.01 >0.01

1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不得检出 ≤0.1 ≤0.3 ≤0.3 >0.3

17
耗氧量（CODMn，以 O2计）

(mg/L)
≤1.0 ≤2.0 ≤3.0 ≤10 >10

18 氨氮(以 N计)(mg/L) ≤0.02 ≤0.1 ≤0.5 ≤1.5 >1.5

19 硫化物(mg/L) ≤0.005 ≤0.01 ≤0.02 ≤0.1 >0.1

20 钠(mg/L) ≤100 ≤150 ≤200 ≤400 >400

21
总大肠菌群/(MPN

b
/100mL

或 CFU
c
/100mL)

≤3.0 ≤3.0 ≤3.0 ≤100 >100

22 细菌总数(CFU/mL) ≤100 ≤100 ≤100 ≤1000 >1000

23 亚硝酸盐(以 N计)(mg/L) ≤0.01 ≤0.1 ≤1.0 ≤4.8 >4.8

24 硝酸盐(以 N计)(mg/L) ≤2.0 ≤5.0 ≤20 ≤30 >30

25 氰化物(mg/L) ≤0.001 ≤0.01 ≤0.05 ≤0.1 >0.1

26 氟化物(mg/L) ≤1.0 ≤1.0 ≤1.0 ≤2.0 >2.0

27 碘化物(mg/L) ≤0.04 ≤0.04 ≤0.08 ≤0.5 >0.5

28 汞(Hg)(mg/L) ≤0.0001 ≤0.0001 ≤0.001 ≤0.002 >0.002

29 砷(As)(mg/L) ≤0.001 ≤0.001 ≤0.01 ≤0.05 >0.05

30 硒(Se)(mg/L) ≤0.01 ≤0.01 ≤0.01 ≤0.1 >0.1

31 镉(Cd)(mg/L) ≤0.0001 ≤0.001 ≤0.005 ≤0.01 >0.01

32 铬(六价)(Cr6+)(mg/L) ≤0.005 ≤0.01 ≤0.05 ≤0.1 >0.1

33 铅(Pb)(mg/L) ≤0.005 ≤0.005 ≤0.01 ≤0.1 >0.1

34 三氯甲烷(μg/L) ≤0.5 ≤6 ≤60 ≤300 >300

35 四氯化碳(μg/L) ≤0.5 ≤0.5 ≤2 ≤50 >50

36 苯(μg/L) ≤0.5 ≤1.0 ≤10 ≤120 >120

37 甲苯(μg/L) ≤0.5 ≤140 ≤700 ≤1400 >1400

38 总α放射性（Bq/L） ≤0.1 ≤0.1 ≤0.5 >0.5 >0.5

39 总β放射性（Bq/L） ≤0.1 ≤1 ≤1 >1 >1

表 A.3 单项指标评价分值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Fi 0 1 3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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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回灌水质等级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优良 良好 较好 较差 极差

F <0.80 0.80～<2.50 2.50～<4.25 4.25～<7.20 >7.20

A.2 回灌保护建（构）筑物必要性

建（构）筑物距离基坑远近指标按照表 A.5 确定。

表 A.5 回灌保护建（构）筑物必要性划分类别

类别
A 类 B类 C 类 D类 E类

非常必要 必要 较为必要 可选择 不必要

软弱地层 a≤H H＜a≤2H 2H＜a≤3H 3H＜a≤4H a＞4H

一般地层 a≤0.5H 0.5H＜a≤1H 1H＜a≤1.5H 1.5H＜a≤2H a＞2H

结构安全等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注 1：a 为建筑物距离基坑的远近；H为基坑的开挖深度。

注 2：结构安全等级按照 GB 50068—2018。

A.3 风险损失等级

风险损失等级按照表 A.6～表 A.11 确定，以最不利指标作为最终判定结果。

表 A.6 风险损失等级标准

类别 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严重程度 灾难性 非常严重 严重 需考虑 可忽略

表 A.7 工程建设人员和第三方伤亡等级标准

类别 A 类 B类 C类 D类 E类

伤亡

等级

建设人员
死亡（含失

踪）10 人以上

死亡（含失踪）3人～9

人，或重伤 10 人以上

死亡（含失踪）1人～2

人，或重伤 2人～9人

重伤 1 人，或轻伤

2 人～10人
轻伤 1人

第三方
死亡（含失

踪）1 人以上
重伤 2 人～9人 重伤 1人 轻伤 2人～10 人 轻伤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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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环境影响等级标准

类别 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影响范围

及程度

涉及范围非常大，

周边生态环境发生

严重污染或破坏

涉及范围很大，周边

生态环境发生较重

污染或破坏

涉及范围大，区域

内生态环境发生污

染或破坏

涉及范围较小，邻

近区生态环境发

生轻度污染或破

坏

涉及范围很小，施

工区生态环境发生

少量污染或破坏

表 A.9 工程本身和第三方直接经济损失等级标准

类别 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损失

等级

工程

本身

损失

1000 万元以上

损失

500万元～1000万元

损失

100 万元～500 万元

损失

50万元～100万元

损失

50 万元以下

第三方
损失

200 万元以上

损失

100 万元～200 万元

损失

50 万元～100 万元

损失

10 万元～50 万元

损失

10 万元以下

表 A.10 工期延误等级标准

类别 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工期

延误

长期工程
延误

9 个月以上

延误

6个月～9个月

延误

3个月～6 个月

延误

1 个月～3个月

延误

少于 1个月

短期工程
延误

90 天以上

延误

60 天～90 天

延误

30天～60 天

延误

10 天～30天

延误

少于 10天

表 A.11 社会影响等级标准

类别 A类 B类 C类 D类 E 类

社会影响

程度

恶劣的，或需紧急

转移安置1000人以

上

严重的，或需紧急转

移安置500人～1000

人

较严重的，或需紧急

转移安置 100 人～

500 人

需考虑的，或需紧

急转移安置 50

人～100 人

可忽略的，或需紧

急转移安置小于

50人

A.4 含水层透水性

含水层透水性指标按照表 A.12 确定。

表 A.12 含水层透水性

类别
A类 B类 C类 D 类 E类

特强透水 强透水 中等透水 弱透水 微或不透水

K K＞200m/d 10m/d＜K≤200m/d 1m/d＜K≤10m/d 0.01m/d＜K≤1m/d K≤0.01m/d

注：K 为含水层的渗透系数。

A.5 基坑降水量与含水层可储水量之比

基坑降水量与含水层的可储水量是影响基坑回灌补源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基坑降水量远大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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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的可储水量，宜选择其他地区作为回灌补源区；基坑附近含水层的可储水量远大于其降水量，则宜

在基坑附近进行回灌。

基坑降水量与含水层可储水量之比指标按照表 A.13 确定，基坑开挖降水量的计算可参考 JGJ/T 111

—2016 中相关规定，而含水层可储水量按公式（A.3）计算。

V= �·A·∆�………………………………………(A.3)

式中：

V ——所需计算的含水层可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S ——对于潜水含水层为含水层的给水度，对于承压含水层为含水层的释水系数；

� ——含水层储水空间透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 ——含水层储水空间可储水层厚度，单位为米（m）。

表 A.13 回灌补源必要性划分类别

类别

A类 B类 C类 D类 E 类

非常必要 必要 较为必要 可选择 不必要

n n≤0.2 0.2＜n≤0.5 0.5＜n≤2 2＜n≤5 n＞5

注：n 为基坑降水量与含水层可储水量之比。

A.6 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等级

基坑降水回灌适宜性等级划分按照表 A.14～表 A.16 确定。

表 A.14 地下水人工回灌地质条件适宜性划分等级

回灌补源必要性

透水性

A类 B类 C类 D类 E 类

特强透水 强透水 中等透水 弱透水 微或不透水

A类 非常必要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B类 必要 一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C类 较为必要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四级

D类 可选择 二级 三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E类 不必要 三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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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5 地下水人工回灌周边建（构）筑物保护划分等级

保护建（构）筑物必要性

风险损失

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灾难性 非常严重 严重 需考虑 可忽略

A 类 非常必要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B 类 必要 一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C 类 较为必要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四级

D 类 可选择 二级 三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E 类 不必要 三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四级

表 A.16 基坑回灌适宜性等级划分表

适宜性等级 判定标准

Ⅰ级
回灌水质等级为一至四级，地质条件适宜性等级为一至三级，建（构）筑物保护等级为一至三级的基

坑工程。

Ⅱ级 除一级、三级之外的基坑工程。

Ⅲ级

回灌水质、地质、建筑物保护等三维指标中有两个维度指标为最差等级的基坑工程，具体的：

1.回灌水质等级为五级、地质条件适宜性等级为四级、建（构）筑物保护等级为四级；

2.回灌水质等级为五级、地质条件适宜性等级为三级、建（构）筑物保护等级为四级；

2.回灌水质等级为五级、地质条件适宜性等级为四级、建（构）筑物保护等级为三级；

3.回灌水质等级为四级、地质条件适宜性等级为四级、建（构）筑物保护等级为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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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基坑涌水量计算与数值模拟

B.1 基坑涌水量计算

B.1.1 圆形或长宽比小于 20 的矩形基坑，按等效大井计算涌水量，计算公式见表 B.1。

表 B.1 等效大井涌水量计算公式

等效大井类别 公 式 式中符号意义

潜水完整井 Q =
1.366�(2� − �)�

lg [ �+ �0

�0
]

�——基坑计算涌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

�——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单位为米每天（m/d）；

�——潜水含水层厚度，单位为米（m）；

�——承压水含水层厚度，单位为米（m）；

�——设计降水深度，单位为米（m）；

�——引用影响半径，单位为米（m）；

ℎ——基坑动水位至含水层底板的距离，单位为米（m）；

ℎ�——平均动水位，单位为米（m），ℎ� = � + ℎ /2；

�——滤管有效工作部分长度，单位为米（m）；

�0——等效大井半径（m），单位为米，可按�0 =

0.565 �计算， �为井点系统的围合面积，单位为平方

米（m2）

承压水完整井 Q =
2.73���

lg [ �+ �0
�0

]

承压转无压完整井 Q = 1.366k
2�� − �2 − ℎ2

lg [ �+ �0

�0
]

潜水非完整井 Q =
1.366�(�2 − ℎ2)

lg
�+ �0

�0
+ ℎ� −�

�
lg (1 + 0.2ℎ�/�0)

承压非完整井
Q =

2.73���

lg
�+ �0

�0
+ �−�

�
lg (1 + 0.2�/�0)

B.1.2 基坑长宽比为 20～50 之间时，按条形基坑计算涌水量，计算公式见表 B.2。

表 B.2 条形基坑涌水量计算公式

地下水类型 公 式 式中符号意义

潜水 Q =
��(2� − �)

�
+

1.366�(2� − �)�

lg � − lg
�

2

�——基坑长度，单位为米（m）；

�——条形基坑宽度，单位为米（m）；

其他符号见表 B.1。承压水 Q =
2����

�
+

2.73���

lg � − lg
�

2

B.1.3 基坑长宽比大于 50 时，按线状基坑计算涌水量，计算公式见表 B.3。

表 B.3 线状基坑涌水量计算公式

地下水类型 公 式 式中符号意义

潜水 Q =
��(�2 − ℎ2)

�
见表 B.1和表 B.2

承压水 Q =
2����

�

B.1.4 有回灌影响的涌水量按公式（B.1）计算。

�'=�ℎ�………………………………………（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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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有回灌影响的涌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ℎ ——回灌影响系数，根据当地经验确定，无经验时按照附录 B.2 数值模拟确定。

B.2 数值模拟

B.2.1 数值模拟应遵循下列步骤:
a) 将研究区域按一定规则进行剖分，将研究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单元。剖分的原则和剖分后

形成的子区域形状取决于所采用的数值方法。对于非稳定流问题，尚需将计算时间进行离散

化，即将计算时间离散为若干个时段；

b) 将每个小单元作为地下水的小均衡域，并定义特征点上的各种物理量；

c) 建立某一个时段内结点之间制约各种物理量的关系式，关系式一般表达为代数方程；

d) 利用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建立在某一个划分时段内边界结点与内部结点的关系式；

e) 求解上述 c、d 列项所构成的代数方程组，可求得某一计算时刻研究区域上各离散点的水位 H

值，其集合｛H｝即是滲流区域上某一时刻地下水水位 H 的近似解，单元剖分的越小，｛H｝

的仿真度就越高；

f) 重复 c、d、e列项，计算下一时刻的水位｛H｝集合值。

B.2.2 地下水在孔隙介质中的三维空间中流动应采用下列偏微分方程表示：

a) 控制方程按公式（B.2）计算。

��
�ℎ
��

= �
��

���
�ℎ
��

+ �
��

���
�ℎ
�� + �

�� ���
�ℎ
�� + �……………………（B.2）

式中：

�� ——贮水率，单位为 1 每米（1/m）；

ℎ ——水位，单位为米（m）；

��� ——为 x 方向上的渗透系数，单位为米每天（m/d）；

��� ——为 y 方向上的渗透系数，单位为米每天（m/d）；

��� ——为 z 方向上的渗透系数，单位为米每天（m/d）；

� ——时间，单位为天（d）；

� ——源汇项，单位为 1 每天（1/d）。

b) 初始条件按公式（B.3）计算。

ℎ �, �, �, � = ℎ0 �, �, �
�, �, � ∈ �

� = 0
……………………………（B.3）

式中：

ℎ0 �, �, � ——初始水位分布；

� ——模型模拟区域。

c) 边界条件

1） 第一类边界按公式（B.4）计算。

ℎ �, �, �, � |�1 = ℎ �, �, �, �
�, �, � ∈ �1

� ≥ 0
…………………………（B.4）

式中：

ℎ �, �, �, � ——一类边界上的已知水位函数；

�1 ——一类边界。

2） 第二类边界按公式（B.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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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ℎ
����

|�2 = � �, �, �, �
�, �, � ∈ �2

� > 0
…………………………………（B.5）

式中：

� ——三维空间上的渗透系数张量；

� �, �, �, � ——二类边界上已知的流量函数；

��� ——边界�2的外法线方向；

�2 ——二类边界。

3） 第三类边界按公式（B.6）计算。

� ℎ − � �ℎ
����

+ �ℎ |�3 = � �, �, �, � ……………………………（B.6）

式中：

� ——已知函数；

��� ——边界�3的外法线方向；

�3 ——三类边界；

� �, �, �, � ——三类边界上已知的流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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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回灌试验

C.1 试验准备

C.1.1 根据工程资料编制回灌试验方案，方案内容包括试验目的、试验方法、试验内容、降水井布置、

回灌井布置、观测井布置、设备选型、施工工艺、数据采集、数据处理、试验结论。

C.1.2 根据回灌试验方案排产井管管材、管道及集水箱等建材，采购变频调压泵、潜水泵、电磁阀、

压力计、水位计、水表等设备，定制综合处理系统设备。

C.1.3 按“三通一平”准备场地，施工现场达到水通、电通、道路通和场地平整等条件。

C.2 施工与安装

C.2.1 按照回灌试验方案，施工回灌井和观测井，成井后立即选用活塞、空压机、水泵等任一合适方

法洗井，至井出水清澈，并记录洗井方法、时间、出水及含砂量情况。

C.2.2 符合 GB 50296—2014 第 7 章中洗井规定时，终止洗井。

C.2.3 对综合处理系统设备进行检查与安装：

a) 检查水质处理装置、压力控制装置、回灌分流装置、自动监测装置、智能电控装置合格证书、

说明书等质检文件，对电控设备通电检验，若存在电信号异常则及时维修或更换；

b) 通过回灌输水管道，将回灌系统与综合处理系统设备连接，确保管路连接牢固、密封良好；

c) 安装完成后,将观测井水位监测设备与数据采集系统连接，然后启动控制柜，对综合处理系统

各子系统进行功能调试，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数据采集准确可靠。

C.3 试验过程

C.3.1 启动降水系统潜水泵抽水，打开输水管道阀门及综合处理系统装置各阀门，直至回灌井有回灌

水流入，按照试验内容进行回灌试验。

C.3.2 做好如下初始状态记录：

a) 测量并记录试验井及所有观测井的初始稳定地下水位；

b) 采集并保存水样（抽出的地下水、处理后回灌水、试验井附近地下水），按照 GB/T 14848—

2017 附录 B中的规定进行水质检测；

c) 记录输水主管道、分管道及回灌井水表数值；

d) 记录环境参数（如气温、水温）。

C.3.3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定水头回灌试验：

a) 操控压力控制装置将回灌水头稳定在第一个目标水头（高于初始静水位），等待流量、压力波

动减小并趋于稳定后，进入稳定观测期，观测时间不少于 2h；

b) 按附录 E规定的频率，记录回灌水量、回灌压力、观测井地下水位、水表数值、各装置运行状

态；

c) 完成该水头试验后，按试验方案内容，进行下一个目标水头回灌试验，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完

成所有试验。

C.3.4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定流量回灌试验：

a) 操控压力控制装置及回灌分流装置，将回灌流量稳定在第一个目标流量，等待压力、水位波动

减小并趋于稳定后，进入稳定观测期，观测时间不少于 2h；

b) 按附录 E规定的频率，记录回灌水量、回灌压力、观测井地下水位、水表数值、各装置运行状

态；

c) 完成该流量试验后，按试验方案内容，进行下一个目标流量回灌试验，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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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有试验。

C.3.5 试验过程中做好异常监测，如遇设备故障、井管堵塞、井口冒水、水表读数异常、回灌水浑浊

等现象，操作人员立即暂停试验，查明原因并及时处理，恢复正常后再进行试验。

C.3.6 完成所有试验内容后，从降水系统向回灌系统按次序关闭各设备，并停止回灌。

C.3.7 停止回灌后，操作人员继续观测并记录试验井及各观测井的水位恢复过程（水位随时间下降情

况），直至试验井及观测井水位基本恢复至接近初始静水位。

C.4 试验数据采集与处理

C.4.1 整理成井、洗井、设备运行等过程记录。

C.4.2 通过数据采集仪导出自动化监测数据，并与现场记录表进行比对，对不一致的数据，分析原因，

修正错误，并在试验报告中分析记录。

C.4.3 按照以下步骤绘制试验结果曲线图：

a) 根据测得的回灌井回灌量，绘制回灌量与时间关系曲线、回灌量与回灌压力关系曲线；

b) 根据测得的回灌井、观测井水位，绘制水位与时间关系曲线；

c) 根据测得的回灌井回灌量和水头，分别绘制定水头法试验的回灌量和水头关系曲线，绘制定流

量法试验的回灌量和水头关系曲线。

C.4.4 根据试验结果，分析试验结论：

a) 根据单井回灌量数据，分析回灌井结构、布置、地质等各因素的影响关系；

b) 根据水质检测数据分析水质处理效果，根据回灌压力及反馈时间评估压力控制精度，根据回灌

量数据评估回灌分流控制精度，根据异常监测情况评估自动化监测数据可靠性；

c) 根据各曲线图分析降水量、回灌量、回灌压力及水位的变化规律。

C.5 试验报告

C.5.1 完成试验后第一时间编制试验报告，报告内容构成与试验方案保持一致。

C.5.2 试验报告详细记录试验过程，包括施工及安装详细记录井施工工艺参数，系统设备安装参数，

试验过程操作及数据异常情况等，并根据试验结果，提出试验井的回灌能力（最大稳定回灌量）、优化

改进回灌系统及综合处理系统的措施建议。



24

附 录 D

（资料性）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运行日报表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运行日报表见表 D.1。

表 D.1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运行日报表

××降水回灌工程运行日报表

日期 天气

××基坑施工

工况

设计降深 坑外降深控制标准

降压井编号

运行情况

（开启/未开启）

流量（m
3
/h） 备注

……

回灌井编号
运行情况

（开启/未开启）

设计回灌压

力（MPa）

回灌压力

（MPa）

单井设计最

大可回灌量

（m
3
/h）

回灌量

（m
3
/h）

备注

……

坑内观测井编号 水位（m） 坑外观测井编号 水位

……

井点维护记录：

运行管路维护记录：

水质处理器维护记录：

回灌井回扬记录：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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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监测频率

各监测项目的监测频率应符合表 E.1 的规定。

表 E.1 监测频率

监测项目 监测阶段 监测频率

地下水水位

回灌前 1次/1d

回灌试验及回灌期 2次/1d

回灌后 1次/1d

水量/水压
回灌试验 2次/1d

回灌期 1次/1d

含砂量

回灌前 1 次

回灌试验 1 次

回灌期 1～2 次/月

井深
回灌前 1 次

回灌期 2 次～3 次

回灌水质

回灌前 1 次

回灌试验 1 次

回灌期 1～2 次/月

地下水水质

回灌前 1 次

回灌试验 1 次

回灌期 1～2 次/月

回灌后 15 天内 1 次

变形

水位稳定前 1次/1d

水位稳定后 1次/7d

回灌后 15 天内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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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现场巡查日报表

现场巡查日报表见表 F.1。

表 F.1 现场巡查日报表

第 页共 页

第 次

工程名称： 报表编号： 天气：

观测者： 观测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类 巡查内容 巡查结果 备注

基坑一体化降水回灌工程

管路（接头、阀门渗漏）

井口地面开裂、渗漏

设备运行状况

其他

周边环境

周边建（构）筑物裂缝

周边地面变形

邻近施工情况

其他

监测设施

监测仪表状况

基准点、测点状况

观测工作条件

工程负责人：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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